
考試院第13屆 
周年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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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院數位轉型 強化數位治理 

 推動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數位化 

 發行《國家人力資源論壇》電子報 

 強化與社會雙向溝通 (臉書、研討座談) 

 重要法案函請立法院審議 

 院部會主管法規合宜性檢討 

報告人：劉建忻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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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數位轉型 強化數位治理 

成立「考試院數位轉型委員會」推動6項主要計畫： 

1 強化全院資安聯防 

2 國家考試電腦化 

3 公務人力資料整合運用 

4 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數位化 

5 資料開放 (Open Data) 

6 公務人員數位能力培訓 

成立「資料開放小組」 
推動資料開放 
強化資料質量 
建立跨域合作溝通

協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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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國家考試及格證書數位化 

重點工作 

  建置電子證書服務平台 

  研修相關法規 
 

時程規劃 

數位轉型優先任務 

完成平台招標 

12月 

宣導 

系統測試 

111年8月 

111年7月 

試辦 

112年 

全面發行 

111年1-6月 

所需經費340萬 
已編入111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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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國家人力資源論壇》電子報 引進多元觀點活化政策 

 

創刊號 變革與創新：國家人力政策新思維 

第２期 公私人才交流：攜手共創公共價值 

第３期 地方政府用人困境與出路 

第４期 公務人員面貌變遷 

第５期 合理建構公務員服務法制規範 

第６期 疫情驅動下的政府數位治理 

第７期 政府數位治理的轉型與精進 

第８期 原住民族公務人才發展 明日發行 敬請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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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與社會雙向溝通 

臉書專頁 

 

 

 

研討座談 

考選資訊 

業務重要訊息 

人事政策 權益保障 

考試防疫提醒 法律白話文 機關設施介紹 

數位轉型 

考選治理人才 

人力資源轉型 

加強技專參加國考 各國年金制度轉換經驗 

跨域人才交流 

專家 學者 

職業團體 

政府機關 

地方民意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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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案函請立法院審議 

本屆已送審之法案 

監試法廢止案 廢止人力監試制度 

典試法及配套 加重洩題舞弊人員刑責 

公務人員任用法 放寬共用編制表、淘汰不適任人員 

退休撫卹相關法案 刪除再任私校停發月退金、課稅改先免後課 

公教人員保險法 放寬同時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 放寬全時進修期間 (12屆函送) 

 
待送審之重大法案 
釋字第785號解釋相關 (服務法、保障法) 
專技轉公職 

已三讀通過並經總統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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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部會主管法規合宜性檢討 

檢討結果 

法規命令及各類行政規則總計755種 

應修正、廢止(停止適用)計259種，占法規總數34.3% 

  截至8月已完成99種 → 進度38.2% 

所有法規 

應修正、廢止(停止適用) 

無須修正 
法規命令 

第1類 
行政規則 

第2類 
行政規則 

小計 58 180 21 496 

總計 259 755 

09 



考
選
業
務 

10 

因應國家政策 修法提升政府團隊外事能力 

建構更彈性的考選法制 

精進專技考試 強化專業能量 (公共衛生師) 

改革考試制度 修正典試法 廢止監試法 

推動國家考試電腦化測驗 

應變疫情升級 完成多項國家考試 

成立預備文官團 辦理地方文官領航隊 

辦理系列「為國舉才」國家考試地方座談會  

報告人：許舒翔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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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家政策 修法提升政府團隊外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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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國家 

高考三級提高英文占分比重 
  僑務、國際文教、新聞、觀光行政類科增列英檢資格 
地方特考(三等)提高英文占分比重 
     新聞、觀光行政類科增列英檢資格 
外交領事人員考試新增英文組二，採英文命題及作答 
國際經濟商務人員、外交行政、移民行政 (二、三等) 

考試增列英檢資格 
 

新南向 

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新增泰文、越南文、印尼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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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更彈性的考選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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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考選法制 甄拔現代化政府所需治理人才 

高普考試、地方特考刪除列考公文 
高考三級新增海洋行政及海洋技術類科 
調查人員考試放寬兵役限制 
法警、監獄官、監所管理員 (司法特考) 放寬握力標準 
地方特考客家事務行政類科增列客語口試 

多元考試方式 強化公職專技人員實務經驗 

公職社會工作師應考資格增列實務經驗年限 
  併同公職獸醫師及建築師免考普通科目並增加口試 
所有公職專技人員提高口試占分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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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專技考試 強化專業能量  

▲訂定公共衛生師考試規則 健全公共衛生服務體系 

 

 

 

 

▲建置公共衛生專業領域典試委員人才資料庫 

首次公衛師考試已完成報名 
預定今年11月下旬舉辦考試 

應 
試 
科 
目 

健
康
社
會
行
為
學 

環
境
與
職
業
衛
生 

衛
生
行
政
與
管
理 

流
行
病
學 

生
物
統
計
學 

衛
生
法
規
及
倫
理 

確保專業知能 

符合社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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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考試制度 修正典試法 廢止監試法 

修正典試法第31條 
加重違法舞弊人員刑度 
增加考選部求償權 
 
修正公務人員考試法第20條、專技人員考試法第17條 
可撤銷錄取處分或及格資格等 
可重啟考試程序 
 
廢止監試法 
運用資訊安全管理機制取代人力監督 
配合修正典試法第10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26條、專

技人員考試法第21條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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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國家考試數位轉型推動小組」 

重點工作 

分階段推動申論式試題線上作答 

  111年臨床心理師及諮商心理師考試率先辦理 

擴大電腦化測驗試場 

  111年三項醫事考試電腦化測驗增設花蓮考區 

精進題庫與典試人力資料庫建置 

  因應外交領事人員考試，增建中英文雙語題庫 

推動國家考試電腦化測驗 考試院數位轉型六大任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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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疫情升級 完成多項國家考試 

23 

醫師二 醫師二 
醫檢師 

24 

26 27 28 29 30 31 
牙醫師二 
助產師 

職能治療師 

呼吸治療師 
獸醫師 

放射師 
藥師二 

25 

護理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7/22 

16 

快速應變 及時補充國家考試用人需求 並維護應考人健康安全 

延長考試日程、分梯次舉行、增加試場數，減少每日
及各試區人流 

擬定應變計畫 
強化防疫作為 
考場動線分流 
隔離備用試場 
增加醫護配置 

修正試場規則 增訂傳染病防疫規範及違反處置方式 

違反防疫規定可扣分或扣考或驅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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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預備文官團 辦理地方文官領航隊 

發想理念及目標 

提供優秀青年學生提早接觸公務體系的機會，了解運作
模式及組織文化，將進入公部門優先列為職涯規劃 

使關切在地議題之有志青年學生，實地參與在地治理，
共創地方翻轉之價值 

2021地方文官領航隊已於8/25如期開訓 
• 國家文官學院(8/26-8/27訓練課程)  
• 基隆市政府(8/30-9/6實務研習) 
• 考選部(9/7-9/9專題研討與競賽) 
• 考試院(9/11結訓典禮) 
鼓勵團員結合地方政府實務體驗，發散創意思考解決地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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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系列「為國舉才」國家考試地方座談會 

為甄拔現代化政府所需治理人才，賡續與各地方政府機
關及地方相關學校、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團體等積極交
流互動 

傾聽各地方公務與專技人才之實際需求，並適時宣導國
家考試辦理情形與興革措施 

自108年12月開始辦理全國各縣市國家考試地方座談會 
• 雲林場(108/12/09)  
• 苗栗場(109/12/11) 
• 宜蘭場(110/04/19 ) 
• 屏東場(預定110/09/03) 
廣納各界建言，作為推動考選政策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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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善生養政策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 貫徹留優汰劣精神 

 合理調高區長職等 讓地方彈性用人 

 提高意外傷亡慰問金  

  太魯閣號司機英勇殉職從優撫卹 

 修正退撫法制 (再任私校月退、課稅機制) 

 公保準備金績效居冠   報告人：周志宏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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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生養政策  

修正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放寬公務人員及配偶可同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增訂復職時應回復原(主管)職務規定 
適度開放得以照顧3歲以下孫子女為由申請留職停薪 
 
修正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並繼續繳付退撫基金全額費用，可遞

延3年再繳付費用 
 
修正公教人員保險法 
公務人員及配偶可同時請領同一子女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安心育兒免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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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 貫徹留優汰劣精神 

回應機關彈性用人需要 

增訂同層級類別相同機關得訂定共用編制表 
 
淘汰不適任人員 
有具體不適任事實之試用人員，機關得予以考核不及格 
試用人員於試用期間不得調任其他職系 
受免職處分的公務人員，一年內不得任用 

 
維護本國人服公職權利  
雙重國籍者因外國法令導致無法放棄外國籍時，於一定

職務限制下仍得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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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調高區長職等 讓地方彈性用人 

為因應各級政府多元化的治理型態以及人才需求，合理

審議機關組織法規及編制列等！ 

 

考量直轄市轄區人口達40萬以上之區公所，業務量及職

責程度比其他地區更為繁重，爰將該區的區長列等訂列

為簡任10至11職等，協助直轄市做出更有效的市政。 

放寬共用編制表+ 

傾聽地方用人需求，去年12月調高新北市板橋、新莊、中和區公所 
區長列等，有助於區公所業務的經營管理，也吸引人才在地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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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意外傷亡慰問金 

修正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 

執行危險職務意外致全失能及死亡，慰問金加倍 
 
 
 
 
 
 

意外受傷未住院而須治療1次以上6次以下，發3,000元慰問金 
已發生尚未申請或已申請尚未核定案件，得依修正後規定辦理 

修法前 修法後 

傷亡情形 一般職務 危險職務 冒險犯難 一般職務 危險職務 

部分失能 30萬 60萬 80萬 80萬 160萬 

半失能 60萬 120萬 150萬 150萬 300萬 

全失能、死亡 120萬 230萬 300萬 300萬 600萬 

太魯閣號司機英勇殉職 從優給予最高等級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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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退撫法制  

修正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 

因應釋字第782號解釋，刪除再任私校停發月退金規定 

  並溯及自108年8月23日該解釋公布日施行 

退休金的課稅機制改成先免稅、後繳稅 → 與勞工一致 

  按月繳付的退撫基金費用，不用計入年度薪資課稅 

 
 
  配套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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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保準備金績效居冠  

加強公保監理  

公保監理會每3個月召開1次委員會議 

督導承保機構臺灣銀行依計畫積極提升運用績效 

 

準備金運用情形 

已實現收益數 
加計未實現損
益後之收益數 

期間收益率 

109年 85.41億元 483.36億元 15.26% 

110年 
截至7月底止 

70.42億元 343.90億元 10.37% 

109年績效居政府六大基金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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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保障事件之司法救濟範圍 

 研發雙語國家及數位治理教材 

 六大戰略產業蹲點 培育文官菁英 

 與監察院合作人權教案 

 首創虛擬教室線上評量 

 

報告人：郝培芝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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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保障事件之司法救濟範圍 

調整公務人員保障法所定復審及申訴、再申訴救濟範圍 

因應釋字第785號解釋，公務人員受憲法訴訟權保障 

６類攸關公務人員權利的人事行政行為 

  從管理措施改列為行政處分 

  未來應循復審程序救濟 

  若對復審決定仍有不服 

  可再提起行政訴訟 

考績甲等、乙等 
👉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 
👉敘獎、懲處 
👉曠職核定/登記 
👉指名商調 
👉占缺借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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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雙語國家及數位治理教材 

雙語多元學習 強化英語能力 

 國內首部公務實用英語教材及數位
課程 

 情境演練實體課程、境教學習 
 外師駐點English Corner 

 

數位治理培訓 提升服務效能 

 五大數位轉型面向：建設、行政、
服務、民主、社會 

 行政院郭耀煌及唐鳳政委錄製數位
課程，建構對數位治理整體性認識 

自109年11月起 
所有法定訓練均導入雙語課程 

28 

性別平等案例教材 
也啟動研編作業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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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戰略產業蹲點 培育文官菁英 

110年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 

領導典範傳承 
職務見習方案 

邀請「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企業家或高階主管擔任業師 

到產業進行短期蹲點，借鏡標竿企業等多元學習 
 
全球移動力人才培養系列課程 
與英國、芬蘭合作，採線上共學模式 
實用英語課程包含公務簡報、會議英語、政策論述、政

策行銷、國際談判… 

業師制(Mentor) 2021 Brandon Hall Group 
人力資本管理卓越獎項金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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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監察院合作人權教案 

首度與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合作編纂人權教育案例 

將監察院調查政府機關處理公務時違反人權的經典案例 

納入訓練教材及講座教學指引 

深化人權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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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虛擬教室線上評量 

 運用 Webex 視訊平台
進行線上專題研討 

 評分講座與受訓人員在
虛擬教室進行口頭報告、
答詢及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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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撫基金運用績效卓著 

 年金改革節省經費全數挹注退撫基金 

  有助基金永續經營 

 調升退撫基金提撥費率 

  強化基金財務安全 

 

報告人：周志宏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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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撫基金運用績效卓著 

強化內控機制  

增訂投資人員行為準則，健全基金管理人員與委外代操
機構之授權、聯繫軌跡等機制，防杜不良往來之風險。 

修正國內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及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作
業規定，強化實際業務分層負責，完善投資決策及交易
過程。 

基金運用情形 

已實現收益數 
加計未實現損
益後之收益數 

期間收益率 

109年 136.56億元 499.48億元 8.46% 

110年 
截至7月底止 

368.94億元 568.89億元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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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改革節省經費全數挹注退撫基金 

年金改革有成 

各級政府每年節省的退撫經費支出，全數挹注退撫基金 
 

經費挹注情形 

有助基金永續經營 

公(政)務人員 教育人員 軍職人員 

109年 135.00億元 167.39億元 19.31億元 

總計 321.70億元 

國軍配合政府精簡政策 

1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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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升退撫基金提撥費率 

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繳納金額對照表 

以配合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費率調整 

 

 

預計成效 

依109年基金收繳預算數估算，退撫基金提撥費率

每增加1%，預計每年收繳金額將增加約52.83億元 

強化基金財務安全 

每年調高1%，分3年調整 
自110年1月1日起調整為13% 
至112年調整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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